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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发《汕头市人民政府2010年立法计划》的通知  

    
(汕府〔2010〕55号) 

  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 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《关于印发<汕头市2010年立法计划>的通知》（汕市常〔2010〕12号），以及

2010年1月15日市人民政府第十二届53次常务会议的决定，现将《汕头市人民政府2010年立法计划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以下意见，认真贯彻执行： 

  一、立法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全市性工作。对列入今年立法计划的正式项目，起草单位要严格执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、国务院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、《汕头市立法条例》以及《汕头市人民

政府拟定法规草案和制定规章规定》，加强对起草工作的领导，统筹兼顾，合理安排力量；要拟定工

作方案，明确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和时间进度，并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进行充分调查研究，确保按

期、保质完成起草任务，形成送审稿上报市政府。凡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、保质完成起草任务的，起

草单位应当向市政府作书面说明。对列入今年立法计划的调研项目，考虑到其既是今年立法工作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，又是明年立法工作的重要基础，因此，起草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开展调研论证等基础

工作，立法条件和立法时机成熟的，应当及时按照立法程序做好起草工作，形成送审稿上报市政府。 

  二、凡今年立法计划没有安排，但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亟须增加的法规草案或者规章项目，

有关部门要按照《汕头市人民政府拟定法规草案和制定规章规定》的规定向市政府报送立项申请，由

市法制局审查并报经市政府同意后按立法程序办理；除此之外，其他今年立法计划没有安排的项目，

均不予受理。 

  三、市法制局要充分发挥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的职能作用，及时了解立法工作进展情况，加强指

导、督促，认真做好组织、协调、起草、审查和修改工作，对立法项目涉及的重要、复杂、敏感问

题，要及时向市政府请示报告；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，确保本年度立法计划的顺利完成。 

  汕头市人民政府            

  二○一○年四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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